
1 
 

新北市公立幼兒園新生入園注意事項 

                                        101.04.16 北府教幼字第 1011313293號令訂定發布 

                                        102.05.02 北府教幼字第 1021603464號令修正發布 

                                        103.03.21 北府教幼字第 1030454501號令修正發布 

                                        103.12.09北府教幼字第 1032306293號令修正發布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保障幼兒接受適當教育及照顧之權利，並為辦理

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公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幼兒園）新生入園招生作業，

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幼兒園招生對象及年齡，以招收該學年度滿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為原

則。  

       前項幼兒園得招收幼兒年齡及人數，由本府核定之。 

三、幼兒園新生入園資格規定如下： 

    (一)具下列資格之ㄧ者，得登記入園： 

        1、設籍本市之幼兒。但轉介輔導或安置之幼兒(因保護個案因素)或幼兒園

及其所屬學校編制內教職員工(新學年度在職者)適齡子女，不以設籍本

市為限。 

        2、寄居本市且有合法監護人之幼兒。 

        3、居留本市之非中華民國國籍、華裔幼兒。 

    (二)於前一學年度已就讀幼兒園之幼兒，得於次學年度繼續留園就讀；因原就讀

之幼兒園無法繼續收托，經本府重新安置至其他幼兒園者，視同於新就讀幼

兒園繼續留園；放棄安置或放棄留園直升之幼兒，若至其他幼兒園就讀，應

重新登記。 

    (三)符合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目入園資格，且具備下列資格之ㄧ者，依下列順序

優先就讀幼兒園： 

1、身心障礙幼兒、原住民幼兒、低收入戶幼兒、中低收入戶幼 

   兒及特殊境遇家庭之幼兒。  

        2、父、母或監護人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3、轉介輔導或安置之幼兒。 

        4、幼兒園及其所屬學校編制內教職員工(新學年度在職者)適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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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其名額以總核定幼兒人數之三分之一為限(含留園直升 

           幼兒)。新學年度因原服務學校教師超額而介聘至他校之教 

           師，得以原校或介聘之新學校作為本款申請資格。 

         5、育有三胎以上子女家庭之滿四足歲幼兒。 

        6、本市偏遠地區幼兒園，經本府核定當地特定設籍區域，設籍 

           滿二年以上之幼兒。 

四、幼兒園於辦理招生登記前，應調查接受安置或園內幼兒留園直升意願，有意願者

應於該幼兒資料備註；放棄安置或放棄留園直升之幼兒如至他園報名，應提具向

原園申請放棄安置或放棄留園直升切結書，未提具者各園不予受理。 

五、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其登記方式如下： 

    （一）採登記方式辦理。登記時應繳具相關證明文件（如附表），繳交資料符合，

即應予登記。禁止幼兒園採用測驗、口試或任何類似考試等方式作為錄取

之依據，且不得拒絕幼兒、家長或監護人辦理登記入園。 

    （二）每一幼兒應以登記一幼兒園（含市立幼兒園分班）為限。同時登記二園以

上，經查證屬實，逕予撤銷登記在後之幼兒園資格。 

    （三）辦理登記時，應由幼兒家長或監護人簽名或蓋章；非幼兒家長或監護人辦

理者，應出具委託證明文件。 

    （四）幼兒園分別自行辦理招生登記至登記時間截止。但申請登記人數少於可招

收名額時，應繼續受理登記入園，並依登記先後次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五）具有優先入園資格者，若未於優先入園指定時間登記抽籤及報到，得以一

般入園資格參與一般入園作業。 

    （六）幼兒園招收第三點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目資格之幼兒後，仍招收不足者，

始得招收第三目資格之幼兒。 

六、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登記後，如超額時，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採電腦抽

籤方式決定，其辦理方式如下： 

    （一）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依各招收班別依序錄取： 

           1、招收三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以滿五足歲幼兒優先錄取；次

順位錄取對象依序為四歲、三歲；經本府核定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

前幼兒採混齡編班之幼兒園，錄取順序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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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招收二歲以上至未滿三歲幼兒，以抽籤方式錄取。 

    (二)市立幼兒園，依核定之各招收班別錄取幼兒，經核定為混齡編班者，錄取順

序依前款第一目規定。 

    (三)幼兒園辦理入園登記，如登記人數逾招收名額時，應依前二款規定順序公開

抽籤，決定錄取及備取名單順序。 

    (四)符合優先入園資格者，因登記入園人數逾可招收名額時，參加抽籤而未中籤

者，應將其併入同年齡之一般申請者抽籤。 

    (五)多胞胎幼兒(含雙胞胎)籤卡是否併同或分別抽籤，得由家長自行決定並應出

具切結書。抽籤前，應將前述決定予以公告，以符合招生作業之公平、公正、

公開原則。 

    (六)同一籤卡多胞胎幼兒(含雙胞胎)之錄取，如遇缺額數少於多胞胎幼兒數時，

由家長自行決定同缺額數之幼兒入園。 

七、幼兒園應事先訂定備取方式並告知幼兒家長或監護人，並依規定通知備取幼兒

入園。 

        幼兒園依前項規定辦理備取後仍有缺額，並依剩餘備取名冊先後次序徵詢所

有尚未入園幼兒家長或監護人均表示無意願就讀，或學期中途有幼兒離園時，應

繼續受理登記入園，至額滿為止。 

       前項額滿人數應依新北市特殊教育幼兒就讀公立幼兒園實施要點扣除身心障

礙幼兒得減免人數。 

八、幼兒園招生作業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幼兒園之招生，應組成招生工作小組，辦理新生入園申請登記 

        與抽籤等事宜，由園長或校長督導。 

    (二)招生簡章內容應依本府公告之範本辦理之。 

    (三)幼兒園招生簡章及結果應公告在各校（園）網站及門口明顯處， 

        如涉及幼兒個人資料部分，工作人員應負有保密義務。 

    (四)招生公告及所公布之各項名冊等，於辦理招生完竣後，應妥為 

        保存三年。 

    (五)幼兒園招生作業日程，由本府教育局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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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對象 應繳證件 

一般入

園 

一般生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 。 

寄居本市之幼兒 一、戶籍謄本或足供證明之文件正本。 

二、寄居家庭戶口名簿正本。 

居留本市之非中華民國國

籍、華裔幼兒 

護照與居留證正本。 

優先入

園 

身心障礙幼兒（含發展遲緩

幼兒） 

經新北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安置之 

證明。 

原住民族幼兒 一、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 

二、戶口名簿記載為原住民身分。 

低收入戶幼兒及中低收入戶

幼兒 

一、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 

二、符合社會救助法所定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證明正 

     本、影本。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一、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 

二、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規定，並由社政機關核發之證 

    明正本、影本。 

父、母或監護人為中度以上

身心障礙人士 

一、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 

二、政府核發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正本、影本。 

轉介輔導或安置之幼兒 一、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 

二、轉介輔導或安置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影本。 

育有三胎以上子女家庭之滿

四足歲幼兒 

相關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有三胎以上證明。 

本市偏遠地區幼兒園，經本府

核定當地特定設籍區域，設籍

滿二年以上之幼兒。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 

備

註 

一、戶籍謄本應從戶籍機關申請三個月內有效 

二、上述證明文件之正本驗後退還、影本繳交園所備查。 

 


